
荔浦市教育局文件

荔浦市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机构学科

和非学科类别鉴别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落实中央两办及省市“双减”文件精神，切实做

好我市校外培训机构学科类和非学科类鉴别工作，依据教育

部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校外训学科类和非

学科类范围的通知》(教监管厅函﹝2021﹞3 号）、教育部办

公厅《关于印发《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项目分类鉴别指南

》的通知》(教监管厅函﹝2021﹞16 号)、《自治区双减“双减

”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小学生校外培训

项目分类鉴别工作的通知》（桂双减办﹝2022﹞27 号），就

有关工作特制定如下方案。

一、鉴别对象

面向中小学生实施学科类或者非学科类培训服务的机

构（以下简称培训机构）。面向 3 至 6 岁学龄前儿童实施培

训服务的机构，参照执行。

二、鉴别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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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教育部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校外训

学科类和非学科类范围的通知》(教监管厅函﹝2021﹞3 号）、

教育部办公厅《关于印发《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项目分类

鉴别指南》的通知》(教监管厅函﹝2021﹞16 号)、《自治区

双减“双减”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小学生

校外培训项目分类鉴别工作的通知》（桂双减办﹝2022﹞27 

号）所列依据和鉴别指标。

三、鉴别程序

1.自主申报。不明确属于学科类或非学科类的培训机构，

提交《校外培训机构项目分类鉴别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及相

关佐证材料。有办学许可证的，自通知发布之日起至 2022

年 10 月 30 日前，向市教育局提交申请，过期不再受理。无

办学许可证的，按照体育、文化艺术、科技自行区分，向对

应主管部门提交申请。

2.专家组鉴别。市教育局会同市科技局、市文新广体和旅

局组织专家对培训机构提交材料进行审核，明确鉴别结果。

对鉴定结果有争议的，提交市级专家组进行鉴定，鉴定结论

为最终鉴定结果。

3.鉴别结果认定。专家组根据审核情况，在《校外培训机

构项目分类鉴别申请表》上“专家组意见栏”明确鉴别结果，

市主管部门对鉴别结果进行认定，并报市主管部门备案。



4.鉴别结果运用。依法设立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开展

学科类培训的营利性培训机构，须按照《荔浦市开展面向义

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

性机构专项行动工作方案》要求，完成“营转非”登记注册。

无办学许可证的，鉴别结果作为相关主管部门规范管理依据。

面向高中阶段开展学科类培训的培训机构参照执行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各培训机构应当认真填写《校外培训机构学科类和

非学科类培训项目鉴别申请表》，如实报送鉴别材料，不得

隐瞒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。

（二）各培训机构要主动按照学科类或非学科类的相关办

学要求，自觉规范开展培训活动，不得出现隐形变异变相开

展学科类培训的行为，确保对外宣传、实际培训服务类别和

许可内容相一致。

荔浦市教育局

2022 年 8 月 31 日

附件 1 校外培训机构培训项目分类鉴别申请表

附件 2 校外培训机构培训项目分类鉴别结论表



附件 1

校外培训机构培训项目分类鉴别申请表
培训机构名称、地址 主管部门

办学内容 机构性质

拟认定培训项目 招生对象

机构负责人 联系电话

是否向其他区域提交申请(是/否,区域名称)

提交材料清单

编号 材料名称 份数 材料形式 备注

1
教学目的、意义及

培育依据

电子或扫描版 必交

2
教学计划安排详

表
电子或扫描版

必交

3 教材教铺或教案
电子或扫描电

子版

必交,适当截

取相应章节或

内容

4
学员阶段性评价

方式

电子或扫描电

子版
必交

5 其他材料

申报情况说明(可另附页）

木机构承诺：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校长(签字）

保证所有申请材料真实可靠，与实际培训服务情形相符。主动接受教育、科

技、文旅体育等相关部门现场审核或日常检查，如申请材料与实际培训项目不符，

引起的一切后果，愿承担全部责任。

特此承诺。

：



附件 2

校外培训机构培训项目分类鉴别结论表

时间 地点

受评机构 相关证件编号
(办学许可证、营

业执照)

评议主

要指标

情况

培训目的

培训内容

培训方式

结果评价

专家结论

专家签名

成员：

组长：

主管行政部门结论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其它行政部门结论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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